
2013年 2月 19日  
資 料 文 件  
 

立 法 會  
人 力 事 務 委 員 會  

及  
福 利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安 老 院 舍 的 人 手 情 況  

目 的  

 本 文 件 告 知 委 員 本 港 安 老 院 舍 的 人 手 情 況 。  

背 景  

2.  現 時 ， 所 有 已 申 領 牌 照 的 安 老 院 舍 的 人 手 安 排 受

《 安 老 院 條 例 》（ 第 459 章 ） 及 《 安 老 院 規 例 》（ 第 459A
章 ） 訂 明 的 法 定 要 求 所 規 管 。 而 所 有 提 供 資 助 宿 位 的 安

老 院 舍 更 要 受 服 務 ／ 合 約 規 定 所 約 束 。 詳 情 將 於 下 文 各

段 闡 述 。  

(A)適 用 於 所 有 安 老 院 舍 的 法 定 要 求   

3.  第 459A 章 附 表 1 訂 明 不 同 類 別 的 安 老 院 舍 的 每 類

員 工 的 最 低 人 手 要 求 ， 詳 情 如 下 ：  

安 老 院 種 類 1 

員 工 種 類  
護 理 安 老 院

(附 表 1 內 名

為 「 高 度 照 顧

安 老 院 」 )  

安 老 院  
(附 表 1 內 名

為 「 中 度 照 顧

安 老 院 」 )  

長 者 宿 舍  
(附 表 1 內 名

為 「 低 度 照 顧

安 老 院 」 )  

主 管  1 名 主 管  1 名 主 管  1 名 主 管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截 至 2012 年 12 月 底 ， 持 牌 安 老 院 總 數 為 750 間 ， 當 中 包 括 731 間 護 理 安 老

院 、 18 間 安 老 院 及 1 間 長 者 宿 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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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老 院 種 類 1 

員 工 種 類  
護 理 安 老 院

(附 表 1 內 名

為 「 高 度 照 顧

安 老 院 」 )  

安 老 院  
(附 表 1 內 名

為 「 中 度 照 顧

安 老 院 」 )  

長 者 宿 舍  
(附 表 1 內 名

為 「 低 度 照 顧

安 老 院 」 )  

助 理 員  在 上 午 7 時 至

下 午 6 時 期

間，每 40 名 住

客 須 有 1 名 助

理 員（ 不 足 40
人 作 40 人 論 ）

在 上 午 7 時 至

下 午 6 時 期

間，每 40 名 住

客 須 有 1 名 助

理 員（ 不 足 40
人 作 40 人 論 ）

在 上 午 7 時 至

下 午 6 時 期

間，每 60 名 住

客 須 有 1 名 助

理 員（ 不 足 60
人 作 60 人 論 ）

護 理 員  a .  在 上 午 7 時

至 下 午 3 時

期 間，每 20
名 住 客 須 有

1 名 護 理 員

（ 不 足 20
人 作 20 人

論 ）  

無 需 僱 用 護 理

員  
無 需 僱 用 護 理

員  

 b .  在 下 午 3 時

至 下 午 10
時 期 間 ， 每

40 名 住 客

須 有 1 名 護

理 員 （ 不 足

40 人 作 40
人 論 ）  

  

 c .  在 下 午 10
時 至 上 午 7
時 期 間 ， 每

60 名 住 客

須 有 1 名 護

理 員 （ 不 足

60 人 作 60
人 論 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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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 老 院 種 類 1 

員 工 種 類  
護 理 安 老 院

(附 表 1 內 名

為 「 高 度 照 顧

安 老 院 」 )  

安 老 院  
(附 表 1 內 名

為 「 中 度 照 顧

安 老 院 」 )  

長 者 宿 舍  
(附 表 1 內 名

為 「 低 度 照 顧

安 老 院 」 )  

保 健 員  除 非 有 護 士 在

場 ， 否 則 在 上

午 7 時 至 下 午

6 時 期 間 ， 每

30 名 住 客 須

有 1 名 保 健 員

（ 不 足 30 人

作 30 人 論 ）  

除 非 有 護 士 在

場，否 則 每 60
名 住 客 須 有 1
名 保 健 員 （ 不

足 60 人 作 60
人 論 ）  

無 需 僱 用 保 健

員  

護 士  

 

 

 

 

除 非 有 保 健 員

在 場 ， 否 則 在

上 午 7 時 至 下

午 6 時 期 間 ，

每 60 名 住 客

須 有 1 名 護 士

（ 不 足 60 人

作 60 人 論 ）  

除 非 有 保 健 員

在 場 ， 否 則 須

有 1 名 護 士  

無 需 僱 用 護 士

 

註 ：  護 理 安 老 院 及 安 老 院 另 須 符 合 一 項 額 外 規 定 ： 在 下

午 6 時 至 上 午 7 時 期 間 ， 須 有 兩 名 員 工 當 值 ， 該 兩

名 員 工 可 以 是 主 管 、 助 理 員 、 護 理 員 、 保 健 員 或 護

士 。  

4.  不 同 類 別 的 安 老 院 舍 於 任 何 時 間 均 須 符 合 上 述 最

低 人 手 要 求 。 此 外 ， 提 供 護 養 院 宿 位 的 安 老 院 舍 則 同 時

須 根 據 由 衞 生 署 執 行 的 《 醫 院 、 護 養 院 及 留 產 院 註 冊 條

例 》 （ 第 165 章 ） 規 定 註 冊 ， 並 符 合 該 條 例 所 訂 的 人 手

標 準 。  

 

 



 4

(B)適 用 於 提 供 資 助 宿 位 的 安 老 院 舍 的 服 務 ／ 合 約 規 定  

津 助 ／ 合 約 安 老 院 舍   

5 .  津 助 ／ 合 約 安 老 院 舍 除 須 符 合 第 459A 章 訂 明 的 最

低 人 手 標 準 外 ， 亦 須 分 別 遵 守《 津 貼 及 服 務 協 議 》（《 協

議 》 ） 的 「 基 本 服 務 規 定 」 或 安 老 院 舍 營 辦 者 與 社 會 福

利 署 (社 署 )簽 訂 的 服 務 合 約 所 定 的 人 手 安 排 規 定。上 述 人

手 要 求 包 括 註 冊 社 會 工 作 者 、 合 資 格 護 士 及 專 業 治 療 師

(例 如 物 理 治 療 師 或 職 業 治 療 師 )。至 於 提 供 護 養 院 宿 位 的

津 助 ／ 合 約 安 老 院 舍 ， 亦 須 根 據 《 協 議 》 ／ 服 務 合 約 額

外 提 供 專 業 及 輔 助 醫 療 人 員 ， 例 如 醫 生 、 配 藥 員 及 營 養

師 。  

「 改 善 買 位 計 劃 」 下 私 營 安 老 院 舍  

6 .  參 與 「 改 善 買 位 計 劃 」 (買 位 計 劃 )的 私 營 安 老 院 舍

的 人 手 標 準，必 須 高 於 第 459 章 所 規 定 的 最 低 人 手 標 準 。

此 外 ， 私 營 安 老 院 舍 一 旦 參 與 買 位 計 劃 ， 不 論 社 署 於 該

院 舍 所 購 買 宿 位 數 目 多 寡 ， 指 定 的 人 手 標 準 將 適 用 於 整

間 院 舍 。 買 位 計 劃 下 設 有 兩 類 院 舍 （ 即 甲 一 級 院 舍 及 甲

二 級 院 舍 ） ， 甲 一 級 院 舍 的 人 手 標 準 要 求 較 高 ， 包 括 需

要 有 護 士 及 物 理 治 療 師 。  

社 署 為 增 加 安 老 院 舍 人 手 供 應 的 措 施  

7.  當 局 完 全 明 白 安 老 院 舍 業 界 的 人 手 需 求。為 此，社

署 已 推 行 下 列 措 施 增 加 人 手 的 供 應 ， 以 期 提 高 界 別 的 服

務 質 素 ：  

登 記 護 士  

8 .  為 紓 緩 社 福 界 登 記 護 士 人 手 短 缺 的 問 題，社 署 已 自

2006 年 起 與 醫 院 管 理 局 合 作 推 行 「 社 福 界 登 記 護 士 訓 練

課 程 」 （ 「 訓 練 課 程 」 ） 。 訓 練 費 用 由 社 署 全 數 資 助 ，

所 有 學 員 必 須 簽 署 承 諾 書 ， 承 諾 修 畢 課 程 後 在 社 福 界 工

作 至 少 兩 年 。 截 至 2013 年 2 月 中 ， 社 署 已 舉 辦 12 班 訓

練 課 程 ， 合 共 提 供 約 1  500 個 訓 練 名 額 。 首 四 班 課 程 中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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逾 90%的 畢 業 學 員 已 受 聘 於 社 福 界 。  

輔 助 醫 療 人 員  

9 .  為 減 輕 非 政 府 機 構 及 買 位 計 劃 下 的 甲 一 級 院 舍 在

招 聘 和 挽 留 輔 助 醫 療 人 員 方 面 所 面 對 的 困 難 ， 社 署 已 獲

額 外 撥 款 2.85 億 元 ， 在 2009-10 年 度 至 2011-12 年 度 這

三 年 間 向 非 政 府 機 構 及 買 位 計 劃 下 的 甲 一 級 院 舍 增 加 撥

款 ， 讓 它 們 提 供 更 具 競 爭 力 的 薪 酬 ， 招 聘 和 挽 留 輔 助 醫

療 人 員 或 僱 用 輔 助 醫 療 服 務 。 社 署 已 再 獲 額 外 增 撥 3.56
億 元，在 2012-13 年 度 至 2014-15 年 度 期 間 繼 續 為 業 界 提

供 該 等 支 援。此 外，政 府 在 2011-12 年 度 提 高 了 甲 一 級 院

舍 的 單 位 資 助 額 ， 讓 院 舍 聘 請 員 工 或 僱 用 專 業 服 務 ， 為

體 弱 長 者 提 供 物 理 治 療 訓 練 及 康 復 服 務 。  

職 業 治 療 師 及 物 理 治 療 師  

10 .  在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的 支 持 下，職 業 治 療 學（ 榮

譽 ） 理 學 士 及 物 理 治 療 學 （ 榮 譽 ） 理 學 士 課 程 的 收 生 學

額 ， 在 2012-15 年 三 年 期 內 的 每 個 學 年 內 會 分 別 增 加 44
個 (即 由 46 個 增 至 90 個 )及 40 個 (即 由 70 個 增 至 110 個 )。
此 外 ， 香 港 理 工 大 學 亦 已 由 2012 年 1 月 起 ， 開 辦 自 負 盈

虧 的 兩 年 制 職 業 治 療 學 碩 士 課 程 及 兩 年 制 物 理 治 療 學 碩

士 課 程 。 為 鼓 勵 職 業 治 療 學 碩 士 及 物 理 治 療 學 碩 士 課 程

的 畢 業 生 加 入 福 利 界 ， 社 署 已 推 行 培 訓 資 助 計 劃 ， 透 過

向 非 政 府 機 構 提 供 撥 款 ， 讓 機 構 資 助 共 59 名 已 報 讀 該 兩

項 課 程 的 學 生 。 該 59 名 學 生 已 承 諾 畢 業 後 立 即 到 資 助 他

們 的 非 政 府 機 構 工 作 ， 為 期 不 少 於 連 續 兩 年 。  

保 健 員  

11 .  第 459A 章 規 定 安 老 院 舍 只 可 聘 用 在 該 規 例 下 註 冊

的 保 健 員 。 任 何 人 士 需 要 完 成 一 項 認 可 的 訓 練 課 程 ， 並

獲 社 署 署 長 信 納 他 是 註 冊 為 保 健 員 的 合 適 人 選 ， 才 有 資

格 註 冊 為 保 健 員 。 在 2013 年 1 月 1 日 ， 全 港 約 有 12 200
名 註 冊 保 健 員 。  

12 .  香 港 有 不 同 培 訓 機 構 開 辦 保 健 員 的 訓 練 課 程。這 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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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 程 均 由 社 署 署 長 按 照 第 459A 章 下 的 規 定 批 准 開 辦，採

用 劃 一 的 課 程 內 容 、 培 訓 時 數 及 評 核 形 式 。 在 2013 年 1
月 1 日 ， 全 港 有 31 間 培 訓 機 構 （ 包 括 非 政 府 機 構 及 大 專

院 校 ） 開 辦 54 項 認 可 的 安 老 院 舍 保 健 員 訓 練 課 程 。 這 些

培 訓 機 構 每 年 培 訓 出 超 過 1 500 名 保 健 員，以 應 付 安 老 院

舍 業 界 的 人 力 需 求 。 在 2012-13 年 度 ， 54 項 認 可 的 訓 練

課 程 中 ， 16 項 課 程 獲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提 供 資 助 ， 而 其 他 課

程 則 以 自 負 盈 虧 形 式 開 辦 。  

護 理 員  

13 .  根 據 第 459A 章 ， 護 理 員 指 任 何 負 責 向 住 客 提 供 日

常 起 居 照 顧 的 人 ， 但 不 包 括 助 理 員 、 保 健 員 或 護 士 。 護

理 員 的 職 責 是 執 行 由 護 士 或 保 健 員 設 計 的 起 居 照 顧 程 序

表 ， 並 向 住 客 提 供 24 小 時 的 日 常 起 居 照 顧 服 務 。 護 理 員

一 職 並 無 特 定 資 格 要 求 。 在 2013 年 1 月 1 日 ， 本 港 安 老

院 舍 聘 用 約 8 600 名 護 理 員， 其 中 約 4 900 名 護 理 員 於 私

營 安 老 院 舍 工 作（ 約 57%），約 3 700 名 護 理 員 則 在 津 助、

自 負 盈 虧 或 合 約 安 老 院 舍 工 作 （ 約 43%） 。  

14 .  法 例 雖 然 並 無 硬 性 規 定 護 理 員 接 受 培 訓，但 社 署 鼓

勵 護 理 員 接 受 與 職 責 有 關 的 訓 練 。 實 際 上 ， 社 署 要 求 買

位 院 舍 須 確 保 75%的 護 理 員 已 接 受 相 關 訓 練 ， 目 的 是 要

提 升 這 些 私 營 院 舍 的 服 務 水 平 。  

15 .  現 時 有 不 同 培 訓 機 構 向 護 理 員 提 供 護 老 方 面 的 培

訓 課 程 或 專 題 培 訓 課 程 。 例 如 ，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為 在 職 護

理 員 或 有 興 趣 人 士 提 供 「 保 健 員 證 書 訓 練 課 程 」、「 護 理

員 證 書 訓 練 課 程 」 及 「 家 居 長 者 照 顧 員 證 書 訓 練 課 程 」。

在 2012-13 年 度 (截 至 2012 年 12 月 底 )， 約 有 1 300 名 學

員 修 讀 上 述 僱 員 再 培 訓 局 訓 練 課 程 2。 此 外 ， 社 署 及 衞 生

署 一 直 合 力 定 期 為 安 老 院 舍 照 顧 人 員 （ 包 括 護 理 員 ） 提

供 培 訓 。 參 加 這 些 培 訓 的 安 老 院 舍 照 顧 人 員 每 年 約 有

2 100 名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在該段期間內僱員再培訓局沒有提供「家居長者照顧員證書訓練課程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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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他 有 助 回 應 輔 助 醫 療 人 員 及 護 理 人 員 人 手 短 缺 問 題 的

措 施  

16.  除 了 上 述 措 施，當 局 已 推 行 下 列 有 助 回 應 輔 助 醫 療

人 員 及 護 理 人 員 人 手 短 缺 問 題 的 措 施 ﹕  

( i )   成 立 醫 護 人 力 規 劃 和 專 業 發 展 策 略 檢 討 督

導 委 員 會 ( 督 導 委 員 會 ) ﹕ 由 食 物 及 衞 生 局

局 長 擔 任 主 席 的 督 導 委 員 會 正 就 香 港 的 醫

護 人 力 規 劃 及 專 業 發 展 進 行 策 略 性 檢 討 ，

並 會 根 據 檢 討 結 果 ， 就 如 何 應 付 預 計 的 醫

護 人 力 需 求 、 加 強 專 業 培 訓 ， 以 及 促 進 專

業 發 展 提 出 建 議 ； 及  

( i i )  為 安 老 服 務 業 建 立 資 歷 架 構 ﹕ 教 育 局 已 於

2012 年 2 月 協 助 安 老 服 務 業 成 立 行 業 培 訓

諮 詢 委 員 會 ， 為 業 界 推 行 資 歷 架 構 。 資 歷

架 構 會 建 立 一 條 四 通 八 達 的 銜 接 階 梯 ， 以

推 廣 終 生 學 習 ， 從 而 提 高 本 地 勞 動 力 的 質

素 。 行 業 培 訓 諮 詢 委 員 會 更 會 為 業 界 草 擬

《 能 力 標 準 說 明 》， 清 楚 設 定 不 同 職 能 範 疇

要 求 僱 員 需 擁 有 的 技 能 、 知 識 及 成 效 標

準 ； 課 程 提 供 者 亦 可 在 設 計 培 訓 課 程 時 以

《 能 力 標 準 說 明 》 為 參 照 基 礎 ， 確 保 課 程

符 合 業 界 所 需 。  
 

徵 求 意 見  

17.  請 委 員 留 意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 
社 會 福 利 署  
2013 年 2 月  




